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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 第 40 届会议 

技术委员会 

议程项目30：由技术委员会审议的其它问题 

实施全球航空遇险和安全系统标准和 
国际民航组织关于搜寻与援救的附件12  

(由澳大利亚提交；新西兰和南非共同提案) 

执行摘要 

全球航空遇险和安全系统(GADSS)旨在改进不正常和遇险飞行状态下航空器的管理。 

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国际民航组织所有成员国而言，要按要求的2021年1月1日实施期限完成对

某些航空器一分钟间隔自主遇险追踪(ADT)，将存在挑战。支持自主遇险追踪元素的一些技术和设

备仍在积极开发之中。 

另外，国际民航组织附件12 —《搜寻与援救》在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实施仍然存在若干挑

战，需要国际民航组织给予注意，以免妨碍全球航空遇险和安全系统能够带来的安全效益。 

行动：请大会： 
a) 建议国际民航组织向成员国和业界了解其对2021年1月1日启用全球航空遇险和安全系统自主

遇险追踪标准的准备情况；和 
b) 建议国际民航组织加强努力，增进在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实施附件6 —《航空器的运行》

和附件12 —《搜寻与援救》的能力；这亦将补充全球航空遇险和安全系统的实施。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安全战略目标。 

财务影响: 本文件所述各项活动将以国际民航组织2020-2022年经常方案预算可用资源和/或预算

外捐助为准。  

参考文件: 附件6 —《航空器的运行》 
附件12 —《搜寻与援救》 
全球航空遇险和安全系统运行概念6.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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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2009 年 6 月，法国航空公司 AF447 号航班失事；2014 年 3 月，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号航班失联，引起对航空安全和航空器追踪的极大关注，尤其是对飞越浩瀚海域的航空器。而最主要

的关切，是缺失及时通知和关于遇险航空器飞行终结点的准确信息，给搜寻与援救(SAR)努力和事故

或事故征候调查带来障碍。  

1.2 通过对世界任何地方航班的追踪促进全球航空安全，对于提供航空器随时随地所在的位置，

至关重要。而要以更快、更准确地提供遇险航空器信息的努力来实现安全效益，则唯有在地区和国家

层面有效实施国际民航组织附件 12 —《搜寻与援救》标准和建议措施(SARPs)，并克服全球搜寻与援

救系统当前的弱点不可。  

1.3 2014 年 5 月，国际民航组织建立的特设工作组(AHWG)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成员国

组成的航空器追踪任务队(ATTF)合作制定全球航空遇险和安全系统(GADSS)初始运行概念。  

1.4 自那以后，国际民航组织通过了国际民航组织附件 6 —《航空器的运行》第 I 部分第 3 章标

准 3.5(全球航空遇险和安全系统)的规定，并从 2018 年 11 月 8 日起开始适用。这是实施 GADSS 系统

的第一步，要求航空器运营人通过至少每 15 钟自主报告一次，追踪正常飞行条件下航空器的位置，还

可选择配备不正常事件追踪能力。 

1.5 实施 GADSS 系统的下一步，更要求某些航空器每隔一分钟进行自主遇险追踪(ADT)，并规

定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国际民航组织附件 6 第 I 部分第 6 章 6.18(确定遇险飞机的位置)在全球

实施。若按要求期限实施，恐对国际民航组织所有成员国带来挑战，包括澳大利亚。 

1.6 不过，如能克服若干挑战，在亚洲 — 太平洋地区和其他地区实施 GADSS 系统，也能给加

强不正常和遇险飞行状态下航空器的管理，加强在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实施国际民航组织附件 12，
带来巨大机会。  

2. 讨论 

2.1 全球航空遇险和安全系统 

2.1.1 GADSS系统自2018年起，正在分阶段实施。其目的是通过加快发现和确定遇险航空器的位

置增进航空安全，促进效率更高、效果更好的搜寻与援救响应，协助任何事故或事故征候调查努力。 

2.1.2 为达成这些目标，GADSS系统由下列元素组成： 

a) 全球航空器追踪系统； 

b) 全球遇险自主追踪系统；和 

c) 全球飞行后的定位和数据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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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GADSS系统自主遇险追踪标准，要求(航空器运营人)按照国际民航组织附件6第I部分第6
章6.18(确定遇险飞机的位置)的要求，对遇险航空器更经常进行自主追踪，该标准将于2021年1月1日起

生效： 

6.18.1 2021年1月1日或以后首次颁发个体适航证的最大审定起飞质量超过27000千克的所有飞机，在遇

险时，必须根据附件9至少每隔一分钟自主发出运营人可据以确定飞机位置的信息。 

2.2 澳大利亚实施全球航空遇险和安全系统的情况 

2.2.1 澳大利亚尚未制定要求澳大利亚航空器运营人遵守国际民航组织附件6第I部分第3章3.5(航
空器追踪)规定的规章。目前，作为更广泛审查其飞行运行规章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正在实施与GADSS
系统有关的标准，目前预计可于2021年完成。 

2.2.2 不过，2015年3月，澳大利亚宣布在其南太平洋整个飞行情报区(FIR)进行试验(后有几个

国家加入)，以加强其空中航行服务提供者澳大利亚航空服务公司对航班的追踪。这项举措采用90%以

上远程客机已经使用的现有技术(FANS 1/A(CPDLC/ADS-C))，实现了空中交通管制至少每15分钟收

到一次‘正常运行’报告，远超出以前每30至40分钟一次的追踪标准。 

2.2.3 试验取得成功，促进增加了对遇险状态下航空器位置的实时监测。这项服务继续在覆盖世

界表面11%的澳大利亚整个飞行情报区内运行。 

2.3 实施全球航空遇险和安全系统的挑战 

2.3.1 尽管澳大利亚努力在本国实施GADSS系统，但要满足2021年1月1日实现更严格自动遇险追

踪要求，仍具挑战性。 

2.3.2 充分实施自主遇险追踪及随后的飞行后定位和恢复(PFLR)要求，取决于新技术和新设备

的开发、测试和认证，以及在新的和(或)改装现役航空器上成功安装。澳大利亚知道，航空器制造商

已在进行所需新技术和设备的开发工作，以满足规定的实施日期。  

2.3.3 此外，各国间和业界似乎对GADSS系统存在不一致的认识，而且，国际民航组织有关技术

专家组与搜寻与援救负责方之间缺乏协调和信息共享，也可能导致误解和不同解释。 

2.3.4 根据国际民航组织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举措，澳大利亚认为，包括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在

内的一些国家，需要国际民航组织给予援助，以支持GADSS系统的实施。这包括航空器运营人、空中

交通服务单位(ATSU)和援救协调中心(RCC)制定相关的运行程序并组织培训，确定应急联络点，以及

建立和实施必要的规章。澳大利亚知道这也可影响到某些搜寻与援救服务提供者及其搜救队伍。 

2.3.5 澳大利亚认识到这些关切，且剩下的时间不足两年，认为国际民航组织应及时向各成员国

和航空业界了解它们对2021年1月1日实施全球航空遇险和安全系统自主遇险追踪标准的准备情况。 

2.4 有效的搜寻与援救能力是对全球航空遇险和安全系统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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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虽然要做的工作很多，但GADSS系统的充分实施将促进加强搜寻与援救服务的整体能力，

有效向地面站点警示航空器遇险情况，确定其位置，并在发生事故或事故征候时援救幸存者。此外，

GADSS系统具有确定收缩搜寻范围的能力，因而可以缩小搜寻与援救行动的范围，大量节省时间，提

高搜救整体效率，降低参与搜救行动人员的危险。  

2.4.2 澳大利亚强烈支持在国际民航组织所有地区改善航空器追踪措施，提供效率高、效果好的

搜寻与援救能力的全球努力。但是，GADSS系统的效益能否实现，也根本取决于一国搜寻与援救服务

在发生航空器事故或事故征候时的响应能力。  

2.4.3 澳大利亚注意到全球实施附件12方面还大有改善余地，一直积极参加国际民航组织飞行运

行专家组的工作，该工作组在制定追踪和GADSS系统方面作用巨大。此外，澳大利亚也积极支持全球

和地区改进附件12实施的努力。  

2.4.4 澳大利亚的积极支持包括出资向国际民航组织总部借调一名任职两年(2015-2017)的搜寻与

援救专家；资助和赞助在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毛里求斯和斯里兰卡举办的地区搜救能力增进方案；

并发起和主持(2013-2015年)国际民航组织亚太搜寻与援救工作队，制定了国际民航组织第一个地区搜

寻与援救计划。  

2.4.5 澳大利亚继续作为成员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协调统一航空与航海搜寻与援救工

作联合工作组；并继续参加国际民航组织亚洲/太平洋搜寻与援救工作组，其工作重点在于实施亚洲太

平洋地区搜寻与援救计划。  

3. 结论 

3.1 要在 2021 年 1 月 1 日如期完成全球实施自主遇险追踪的任务，对国际民航组织所有成员国

都是一个挑战，包括澳大利亚。这些挑战中包括自主遇险追踪系统所需的一些技术和设备，仍在积极

开发中。 

3.2 在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实施国际民航组织附件 12 的标准和建议措施，也依然存在重大挑

战，除非国际民航组织、各地区和各国能够加以解决，否则会妨碍实现 GADSS 系统及以后改进的航空

器追踪的潜在安全效益。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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